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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上海海昌旅遊集團有限公司
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

本公佈乃由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
團」）在自願基礎上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，經上海證券交易所批准，本公司旗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上海海昌旅遊集團有限公司（「發行人」）已於2020年7月14日完成向專業投資者
非公開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200百萬元的公司債券（「本期債券」），票面利率為
7.5%，期限為3年。華泰聯合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獲委任為本期債券的主承銷商。
發行人已就本期債券上市（掛牌）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進一步申請。

今年上半年本集團受新冠疫情影響，主營業務遭受較大衝擊。成功發行本期債券
對本年度旺季運營的流動資金做了積極補充，為2021年整體經營恢復打下了良好
的基礎。

承董事會命
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王旭光

中國上海，2020年7月16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王旭光先生、曲程先生及高杰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為曲乃杰先生、李浩先生及袁兵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國輝先生、王軍
先生及張夢女士。


